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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立法會黃潔貞議員書面質詢的答覆

遵照行政長官指示，經徵詢土地工務局及澳門都市更新股份

有 限 公 司 的 意 見 ， 本 人 對 立 法 會 2024 年 10 月 18 日 第

1053/E805/VII/GPAL/2024號函轉來黃潔貞議員於 2024年 10月 4
日提出，行政長官辦公室於 2024 年 10 月 21 日收到之書面質詢，

答覆如下：

一、有關質詢第一點內容

澳門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表示，“祐漢七棟樓群”人口密

度高，經考量不增加住宅單位數量進行都市更新，同時增加車位

及商業面積來降低建築成本，即“存量優化”概念。

至於其他地區情況可能不一，需要遵循規劃分區的詳細規劃

及適用法例規定相關地區的樓宇高度、密度和容積率等的建造條

件及限制，也要了解樓宇所有權人的需求，綜合考量各方因素制

訂合適的規劃方案，再決定是否增加單位數量，以減低重建的建

築成本。該公司會為重建提供必要的支援和指導，確保其可行性，

以實現改善居民生活環境的目標。

二、有關質詢第二點內容

《都市更新法律制度》既適用於單幢舊樓的重建，亦容許片

區內多幢樓宇合併發展，而重建項目既可由樓宇所有權人實施，

亦可由澳門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參與實施重建的主體。

澳門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表示，根據第 12/2019 號行政法

規《設立澳門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》及公司章程的規定，該公

司可與公共或私人實體開展和訂立合作協議。企業或業主有意重

建，可聯絡該公司作進一步洽談和合作，該公司可提供相應支援，

並按照澳門特區的法律法規和總體城市規劃有序推進都市更新重

建的工作。現時，除“祐漢七棟樓群”外，該公司亦持續與其他

有意重建的實體進行洽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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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有關質詢第三點內容

《都市更新法律制度》的立法目的是旨在重點解決“舊樓重

建”過程中面臨的困難及法律上的限制，尤其是取得全體所有權

人同意重建的困難及其他如土地利用及合併地塊重建等法律上的

限制。

由於樓宇重建涉及不同的程序及步驟，上述法律特別規定，

除適用《都市更新法律制度》外，樓宇重建尚須遵守現行其他法

律制度及程序規則，尤其是《土地法》、《文化遺產保護法》及

《城市規劃法》等規定，因此《都市更新法律制度》亦顧及與相

關法律之間的協調，並因應樓宇重建的特殊性，就重建所需的相

關事宜作特別規定，其中包括允許工程計劃草案可由任一所有權

人向主管實體提交，並在主管實體審查符合規定但未取得全體所

有權人同意的情況下附條件核准，以推進重建項目的開展。

在啟動樓宇重建程序方面，根據《都市更新法律制度》的規

定，按樓宇的不同樓齡及狀況取得法定的重建最低業權百分比後，

由同意重建的所有權人以重建方案為基礎訂立及簽署重建協議，

並透過強制參與重建程序，以必要仲裁裁決取代剩餘未簽署重建

協議的所有權人參與重建，從而整合取得全體所有權人同意推進

續後的重建工作，包括按照《土地法》規定而進行的修改土地批

給合同及更改土地利用的程序。

另一方面，為鼓勵重建及減輕負擔，《都市更新法律制度》規

定一系列便利所有權人實施重建的措施，包括所有權人可獲豁免

因訂立重建協議及作出重建的物業登記而產生的各類印花稅和公

證及登記手續費；特別規定重建協議具有物權的效力，免卻重建

後再次辦理相關手續而取得重建協議分配的單位，並延續原有單

位上的登記（例如抵押登記），為重建項目順利完成提供有利條

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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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《都市更新法律制度》生效時間尚短，其實施效果仍有

待觀察和評估，特區政府將持續關注及跟進法律的執行情況，並

藉各種渠道收集社會各界對法律實施的意見和建議，以便對法律

的成效進行分析和檢討。

法務局局長

梁穎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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